
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中簡字第1465號

原      告  郭峻誠  

訴訟代理人  廖政勛律師（112年8月16日已解除委任）

            林子軒  

被      告  趙綵柔  

            賴峯圻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佳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委任費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5,000元，及被告趙綵柔自民國112

年4月15日起；被告賴峯圻自民國112年9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5,000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執業律師，受被告夫妻委任已逾3年，代

理案件已逾10件，詎被告趙綵柔於民國112年2月間與原告之

委任關係終止後，竟惡意積欠原告之律師酬金計新臺幣（下

同）275,000元，茲分述如下：

　㈠第1案：被告與原告曾約定其委任案件之民事二審（臺灣高

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易字第469號）委任費用為45,000

元。被告已匯款20,000元，尚餘25,000元未付。

　㈡第2案：被告曾與原告約定刑事二審答辯（臺灣高等法院臺

中分院111年度上易字第519號）及民事一審答辯（臺灣臺中

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606號，已結案）費用共110,000

元，其中刑事二審答辯之50,000元已匯款，尚餘民事一審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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辯之60,000元迄今未付。

　㈢第3案：被告曾與原告約定，告發偽證罪（臺灣臺中地方檢

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3138號，已結案）、自訴妨害名譽（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自字第23號）、提起民事訴訟（臺

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286號）3件案件委任費用共

150,000元。被告先匯款自訴妨害名譽、提起民事訴訟之兩

筆共100,000元，並將剩餘告發偽證罪之50,000元匯入不屬

於原告之帳戶)，以此矇騙原告其等已匯款，是其等尚餘告

發偽證罪之50,000元迄今未付。

　㈣第4案：原告曾代理被告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0

53號案件（已結案）。雖原被告未約定委任酬金，惟本件原

告代理期間内出具訴訟文書計8份，往返臺中與高雄開庭計5

次，原告謹依前述法條，請求被告給付律師酬金80,000元，

應有理由。

　㈤第5案：被告曾與原告約定，民事二審（臺灣高等法院高雄

分院110年度上易字第156號）律師酬金為60,000元，此件被

告僅經由其夫匯款裁判費16,350元，律師酬金60,000元部分

迄今未付。

　㈥綜上，被告共積欠原告律師委任報酬275,000(計算式：25,0

00+50,000+60,000+60,000+80,000)元，爰依民法第547條規

定請求本件。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75,00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㈠第1案：中高分院111上易469案之尾款25,000

元，被告賴峯圻於111年8月30日當天提領20,000元加上自己

身上5,000元，以現金交付給原告結清。㈡第2案：他就先在

臺中地院111訴1606案之款項已於111年7月2日當天提領現金

20,000元，並以現金10,000元及轉帳50,000元結清。㈢第3

案：臺中地檢111偵33138案，經被告兩人查詢，此匯款紀錄

為被告趙綵柔誤以為為匯入原告之玉山銀行帳戶，實則為被

告賴峯圻於111年6月15日匯入50,000元至被告趙綵柔之玉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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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帳戶，預備給付原告律師費使用，並於同年7月10日已

由被告趙綵柔相同之玉山銀行帳戶轉帳律師費給原告。㈣第

4案、第5案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053號案件80,

000元酬金以及該案二審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上易

字第156號60,000元酬金，兩造就系爭案件委任報酬之約定

為「成功報酬之契約」，系爭委任契約已明文約定「…若因

和（調）解或法院判決委任人勝訴，該和（調）解金額或法

院判決賠償金額之40%應提成為律師後酬金」之内容，訴訟

程序已終結，此時確實並無勝訴賠償金額，且綜觀整個契約

全文也沒有明確約定律師酬金，原告自無從依系爭委任契約

關係請求報酬。高雄地方法院109訴字第1053案件，當初委

任合約為後酬制，且一審敗訴，而二審高雄高分院110上易1

56案初期因原告表現不佳，後改委任明永大揚的黃俊華律師

及陳俐瑩律師，原告說不願意沾兩位律師的光，自行要求解

除委任（事證二），故該筆一審費用80,000元及二審費用6

0,000元之請求實屬無理，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若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假執行。

三、本院判斷：

　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

允為處理之契約。報酬縱未約定，如依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

性質，應給與報酬者，受任人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28條、

第54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

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

明文。

　㈡原告主張與被告就前開案件有委任關係及第1案至第3案約定

之報酬等情，有原告提出之兩造間LINE群組對話内容擷圖

（25,000元部分）、原告與被告趙綵柔間Line對話擷圖(60,

000元部分）、原告與被告趙綵柔間Line對話擷圖（50,000

元部分）、原告與被告趙綵柔間Line對話擷圖（60,000元部

分），並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主張堪信為真。原告主

張被告有275,000元之律師酬金尚未給付，則為被告所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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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並以前詞置辯。

　㈡關於第1案之25,000元，被告固於111年8月30有提領現金20,

000元，惟就被告有將該提領之20,000元及身上原有現金5,0

00元給付予被告之情節，則未據被告提出證明，且於本件兩

造所提出之LINE對話擷圖亦未有此部分之相關訊息，難認被

告之抗辯有理由。

　㈢關於第2案之60,000元，被告賴峯圻確有於111年7月2號自其

申設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詳卷）跨行轉帳50,000元至

原告申設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詳卷）帳戶內，有台北富邦

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影本在卷可按（本院卷一第564頁），是

被告抗辯第2案之60,000元中之50,000元已經給付予原告，

洵屬有據，至於被告抗辯於同日提領現金20,000元，將其中

10,000元之現金交付予原告，則未據被告提出已給付之證

明，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難認有據。

　㈢關於第3案之50,000元，已由被告趙綵柔於111年7月10日自

其申設之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詳卷）轉帳至原告申設之

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詳卷），有被告趙綵柔申設之玉山

商業銀行帳戶（帳號詳卷）交易明細影本在卷可按（本院卷

一第566至568頁），是被告此部分之抗辯，洵屬有據。

　㈣關於第4案之80,000元，兩造就酬金部分確實約定「律師

【後酬金】…若因和（調）解或法院判決委任人勝訴，該和

（調）解金額或法院判決賠償金額之40%應提成為律師後酬

金…。」之內容，有委任案件暨報價請款單影本在卷可案

（本院卷一第552至558頁），而第4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

於110年5月11日判決「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有該判決電腦列印本在卷可按（本院卷一第159至169頁），

則該案既未勝訴，依前開約定，被告抗辯原告不得請求此部

分之酬金，洵屬有據。

　㈤關於第5案之60,000元，查原告於111年2月17日22時14分傳

送「黃律師贏，我退費」之訊息予被告賴峯圻，有LINE對話

截圖在卷可按（本院卷一第117頁），而被告趙綵柔於該案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其中之一位訴訟代理人為黃俊華律師，該案經臺灣高等法院

高雄分院112年8月8日判決被告趙綵柔勝訴等情，有該案判

決影本在卷可按（本院卷一第121至153頁）被告抗辯原告不

得請求此部分之酬金，洵屬有據。

　㈥綜上，本件原告可請求之律師酬金為第1案之25,000元及第2

案其中之10,000元，共計35,000元。

四、從而，原告依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5,0

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7月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部分敗訴之判決，就被告敗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然此屬促使法院

依職權發動假執行之宣告，法院毋庸另為准駁之判決。並依

被告聲請諭知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3款、第

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林秀菊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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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中簡字第1465號
原      告  郭峻誠  
訴訟代理人  廖政勛律師（112年8月16日已解除委任）
            林子軒  
被      告  趙綵柔  
            賴峯圻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佳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委任費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5,000元，及被告趙綵柔自民國112年4月15日起；被告賴峯圻自民國112年9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5,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執業律師，受被告夫妻委任已逾3年，代理案件已逾10件，詎被告趙綵柔於民國112年2月間與原告之委任關係終止後，竟惡意積欠原告之律師酬金計新臺幣（下同）275,000元，茲分述如下：
　㈠第1案：被告與原告曾約定其委任案件之民事二審（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易字第469號）委任費用為45,000元。被告已匯款20,000元，尚餘25,000元未付。
　㈡第2案：被告曾與原告約定刑事二審答辯（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易字第519號）及民事一審答辯（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606號，已結案）費用共110,000元，其中刑事二審答辯之50,000元已匯款，尚餘民事一審答辯之60,000元迄今未付。
　㈢第3案：被告曾與原告約定，告發偽證罪（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3138號，已結案）、自訴妨害名譽（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自字第23號）、提起民事訴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286號）3件案件委任費用共150,000元。被告先匯款自訴妨害名譽、提起民事訴訟之兩筆共100,000元，並將剩餘告發偽證罪之50,000元匯入不屬於原告之帳戶)，以此矇騙原告其等已匯款，是其等尚餘告發偽證罪之50,000元迄今未付。
　㈣第4案：原告曾代理被告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053號案件（已結案）。雖原被告未約定委任酬金，惟本件原告代理期間内出具訴訟文書計8份，往返臺中與高雄開庭計5次，原告謹依前述法條，請求被告給付律師酬金80,000元，應有理由。
　㈤第5案：被告曾與原告約定，民事二審（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上易字第156號）律師酬金為60,000元，此件被告僅經由其夫匯款裁判費16,350元，律師酬金60,000元部分迄今未付。
　㈥綜上，被告共積欠原告律師委任報酬275,000(計算式：25,000+50,000+60,000+60,000+80,000)元，爰依民法第547條規定請求本件。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7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㈠第1案：中高分院111上易469案之尾款25,000元，被告賴峯圻於111年8月30日當天提領20,000元加上自己身上5,000元，以現金交付給原告結清。㈡第2案：他就先在臺中地院111訴1606案之款項已於111年7月2日當天提領現金20,000元，並以現金10,000元及轉帳50,000元結清。㈢第3案：臺中地檢111偵33138案，經被告兩人查詢，此匯款紀錄為被告趙綵柔誤以為為匯入原告之玉山銀行帳戶，實則為被告賴峯圻於111年6月15日匯入50,000元至被告趙綵柔之玉山銀行帳戶，預備給付原告律師費使用，並於同年7月10日已由被告趙綵柔相同之玉山銀行帳戶轉帳律師費給原告。㈣第4案、第5案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053號案件80,000元酬金以及該案二審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上易字第156號60,000元酬金，兩造就系爭案件委任報酬之約定為「成功報酬之契約」，系爭委任契約已明文約定「…若因和（調）解或法院判決委任人勝訴，該和（調）解金額或法院判決賠償金額之40%應提成為律師後酬金」之内容，訴訟程序已終結，此時確實並無勝訴賠償金額，且綜觀整個契約全文也沒有明確約定律師酬金，原告自無從依系爭委任契約關係請求報酬。高雄地方法院109訴字第1053案件，當初委任合約為後酬制，且一審敗訴，而二審高雄高分院110上易156案初期因原告表現不佳，後改委任明永大揚的黃俊華律師及陳俐瑩律師，原告說不願意沾兩位律師的光，自行要求解除委任（事證二），故該筆一審費用80,000元及二審費用60,000元之請求實屬無理，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假執行。
三、本院判斷：
　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報酬縱未約定，如依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與報酬者，受任人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28條、第54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
　㈡原告主張與被告就前開案件有委任關係及第1案至第3案約定之報酬等情，有原告提出之兩造間LINE群組對話内容擷圖（25,000元部分）、原告與被告趙綵柔間Line對話擷圖(60,000元部分）、原告與被告趙綵柔間Line對話擷圖（50,000元部分）、原告與被告趙綵柔間Line對話擷圖（60,000元部分），並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主張堪信為真。原告主張被告有275,000元之律師酬金尚未給付，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㈡關於第1案之25,000元，被告固於111年8月30有提領現金20,000元，惟就被告有將該提領之20,000元及身上原有現金5,000元給付予被告之情節，則未據被告提出證明，且於本件兩造所提出之LINE對話擷圖亦未有此部分之相關訊息，難認被告之抗辯有理由。
　㈢關於第2案之60,000元，被告賴峯圻確有於111年7月2號自其申設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詳卷）跨行轉帳50,000元至原告申設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詳卷）帳戶內，有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影本在卷可按（本院卷一第564頁），是被告抗辯第2案之60,000元中之50,000元已經給付予原告，洵屬有據，至於被告抗辯於同日提領現金20,000元，將其中10,000元之現金交付予原告，則未據被告提出已給付之證明，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難認有據。
　㈢關於第3案之50,000元，已由被告趙綵柔於111年7月10日自其申設之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詳卷）轉帳至原告申設之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詳卷），有被告趙綵柔申設之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詳卷）交易明細影本在卷可按（本院卷一第566至568頁），是被告此部分之抗辯，洵屬有據。
　㈣關於第4案之80,000元，兩造就酬金部分確實約定「律師【後酬金】…若因和（調）解或法院判決委任人勝訴，該和（調）解金額或法院判決賠償金額之40%應提成為律師後酬金…。」之內容，有委任案件暨報價請款單影本在卷可案（本院卷一第552至558頁），而第4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110年5月11日判決「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有該判決電腦列印本在卷可按（本院卷一第159至169頁），則該案既未勝訴，依前開約定，被告抗辯原告不得請求此部分之酬金，洵屬有據。
　㈤關於第5案之60,000元，查原告於111年2月17日22時14分傳送「黃律師贏，我退費」之訊息予被告賴峯圻，有LINE對話截圖在卷可按（本院卷一第117頁），而被告趙綵柔於該案其中之一位訴訟代理人為黃俊華律師，該案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8月8日判決被告趙綵柔勝訴等情，有該案判決影本在卷可按（本院卷一第121至153頁）被告抗辯原告不得請求此部分之酬金，洵屬有據。
　㈥綜上，本件原告可請求之律師酬金為第1案之25,000元及第2案其中之10,000元，共計35,000元。
四、從而，原告依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7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就被告敗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然此屬促使法院依職權發動假執行之宣告，法院毋庸另為准駁之判決。並依被告聲請諭知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3款、第 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林秀菊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靖騰



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中簡字第1465號
原      告  郭峻誠  
訴訟代理人  廖政勛律師（112年8月16日已解除委任）
            林子軒  
被      告  趙綵柔  
            賴峯圻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佳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委任費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
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5,000元，及被告趙綵柔自民國112
年4月15日起；被告賴峯圻自民國112年9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
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5,000元為原告預供
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執業律師，受被告夫妻委任已逾3年，代
    理案件已逾10件，詎被告趙綵柔於民國112年2月間與原告之
    委任關係終止後，竟惡意積欠原告之律師酬金計新臺幣（下
    同）275,000元，茲分述如下：
　㈠第1案：被告與原告曾約定其委任案件之民事二審（臺灣高等
    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易字第469號）委任費用為45,000元
    。被告已匯款20,000元，尚餘25,000元未付。
　㈡第2案：被告曾與原告約定刑事二審答辯（臺灣高等法院臺中
    分院111年度上易字第519號）及民事一審答辯（臺灣臺中地
    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606號，已結案）費用共110,000元，
    其中刑事二審答辯之50,000元已匯款，尚餘民事一審答辯之
    60,000元迄今未付。
　㈢第3案：被告曾與原告約定，告發偽證罪（臺灣臺中地方檢察
    署111年度偵字第33138號，已結案）、自訴妨害名譽（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自字第23號）、提起民事訴訟（臺灣
    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286號）3件案件委任費用共15
    0,000元。被告先匯款自訴妨害名譽、提起民事訴訟之兩筆
    共100,000元，並將剩餘告發偽證罪之50,000元匯入不屬於
    原告之帳戶)，以此矇騙原告其等已匯款，是其等尚餘告發
    偽證罪之50,000元迄今未付。
　㈣第4案：原告曾代理被告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05
    3號案件（已結案）。雖原被告未約定委任酬金，惟本件原
    告代理期間内出具訴訟文書計8份，往返臺中與高雄開庭計5
    次，原告謹依前述法條，請求被告給付律師酬金80,000元，
    應有理由。
　㈤第5案：被告曾與原告約定，民事二審（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
    院110年度上易字第156號）律師酬金為60,000元，此件被告
    僅經由其夫匯款裁判費16,350元，律師酬金60,000元部分迄
    今未付。
　㈥綜上，被告共積欠原告律師委任報酬275,000(計算式：25,00
    0+50,000+60,000+60,000+80,000)元，爰依民法第547條規
    定請求本件。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75,000元，及自起
    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㈠第1案：中高分院111上易469案之尾款25,000元
    ，被告賴峯圻於111年8月30日當天提領20,000元加上自己身
    上5,000元，以現金交付給原告結清。㈡第2案：他就先在臺
    中地院111訴1606案之款項已於111年7月2日當天提領現金20
    ,000元，並以現金10,000元及轉帳50,000元結清。㈢第3案：
    臺中地檢111偵33138案，經被告兩人查詢，此匯款紀錄為被
    告趙綵柔誤以為為匯入原告之玉山銀行帳戶，實則為被告賴
    峯圻於111年6月15日匯入50,000元至被告趙綵柔之玉山銀行
    帳戶，預備給付原告律師費使用，並於同年7月10日已由被
    告趙綵柔相同之玉山銀行帳戶轉帳律師費給原告。㈣第4案、
    第5案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053號案件80,000元
    酬金以及該案二審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上易字第1
    56號60,000元酬金，兩造就系爭案件委任報酬之約定為「成
    功報酬之契約」，系爭委任契約已明文約定「…若因和（調
    ）解或法院判決委任人勝訴，該和（調）解金額或法院判決
    賠償金額之40%應提成為律師後酬金」之内容，訴訟程序已
    終結，此時確實並無勝訴賠償金額，且綜觀整個契約全文也
    沒有明確約定律師酬金，原告自無從依系爭委任契約關係請
    求報酬。高雄地方法院109訴字第1053案件，當初委任合約
    為後酬制，且一審敗訴，而二審高雄高分院110上易156案初
    期因原告表現不佳，後改委任明永大揚的黃俊華律師及陳俐
    瑩律師，原告說不願意沾兩位律師的光，自行要求解除委任
    （事證二），故該筆一審費用80,000元及二審費用60,000元
    之請求實屬無理，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若受不利判決，
    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假執行。
三、本院判斷：
　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
    允為處理之契約。報酬縱未約定，如依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
    性質，應給與報酬者，受任人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28條、
    第54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
    ，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
    文。
　㈡原告主張與被告就前開案件有委任關係及第1案至第3案約定
    之報酬等情，有原告提出之兩造間LINE群組對話内容擷圖（
    25,000元部分）、原告與被告趙綵柔間Line對話擷圖(60,00
    0元部分）、原告與被告趙綵柔間Line對話擷圖（50,000元
    部分）、原告與被告趙綵柔間Line對話擷圖（60,000元部分
    ），並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主張堪信為真。原告主張
    被告有275,000元之律師酬金尚未給付，則為被告所否認，
    並以前詞置辯。
　㈡關於第1案之25,000元，被告固於111年8月30有提領現金20,0
    00元，惟就被告有將該提領之20,000元及身上原有現金5,00
    0元給付予被告之情節，則未據被告提出證明，且於本件兩
    造所提出之LINE對話擷圖亦未有此部分之相關訊息，難認被
    告之抗辯有理由。
　㈢關於第2案之60,000元，被告賴峯圻確有於111年7月2號自其
    申設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詳卷）跨行轉帳50,000元至
    原告申設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詳卷）帳戶內，有台北富邦
    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影本在卷可按（本院卷一第564頁），是
    被告抗辯第2案之60,000元中之50,000元已經給付予原告，
    洵屬有據，至於被告抗辯於同日提領現金20,000元，將其中
    10,000元之現金交付予原告，則未據被告提出已給付之證明
    ，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難認有據。
　㈢關於第3案之50,000元，已由被告趙綵柔於111年7月10日自其
    申設之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詳卷）轉帳至原告申設之玉
    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詳卷），有被告趙綵柔申設之玉山商
    業銀行帳戶（帳號詳卷）交易明細影本在卷可按（本院卷一
    第566至568頁），是被告此部分之抗辯，洵屬有據。
　㈣關於第4案之80,000元，兩造就酬金部分確實約定「律師【後
    酬金】…若因和（調）解或法院判決委任人勝訴，該和（調
    ）解金額或法院判決賠償金額之40%應提成為律師後酬金…。
    」之內容，有委任案件暨報價請款單影本在卷可案（本院卷
    一第552至558頁），而第4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110年5
    月11日判決「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有該判決
    電腦列印本在卷可按（本院卷一第159至169頁），則該案既
    未勝訴，依前開約定，被告抗辯原告不得請求此部分之酬金
    ，洵屬有據。
　㈤關於第5案之60,000元，查原告於111年2月17日22時14分傳送
    「黃律師贏，我退費」之訊息予被告賴峯圻，有LINE對話截
    圖在卷可按（本院卷一第117頁），而被告趙綵柔於該案其
    中之一位訴訟代理人為黃俊華律師，該案經臺灣高等法院高
    雄分院112年8月8日判決被告趙綵柔勝訴等情，有該案判決
    影本在卷可按（本院卷一第121至153頁）被告抗辯原告不得
    請求此部分之酬金，洵屬有據。
　㈥綜上，本件原告可請求之律師酬金為第1案之25,000元及第2
    案其中之10,000元，共計35,000元。
四、從而，原告依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5,0
    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7月4日起至清
    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
    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
    告部分敗訴之判決，就被告敗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
    。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然此屬促使法院依
    職權發動假執行之宣告，法院毋庸另為准駁之判決。並依被
    告聲請諭知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
    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
    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3款、第 
    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林秀菊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靖騰




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中簡字第1465號
原      告  郭峻誠  
訴訟代理人  廖政勛律師（112年8月16日已解除委任）
            林子軒  
被      告  趙綵柔  
            賴峯圻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陳佳函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委任費用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35,000元，及被告趙綵柔自民國112年4月15日起；被告賴峯圻自民國112年9月18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4分之1，餘由原告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被告如以新臺幣35,000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事 實 及 理 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執業律師，受被告夫妻委任已逾3年，代理案件已逾10件，詎被告趙綵柔於民國112年2月間與原告之委任關係終止後，竟惡意積欠原告之律師酬金計新臺幣（下同）275,000元，茲分述如下：
　㈠第1案：被告與原告曾約定其委任案件之民事二審（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易字第469號）委任費用為45,000元。被告已匯款20,000元，尚餘25,000元未付。
　㈡第2案：被告曾與原告約定刑事二審答辯（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11年度上易字第519號）及民事一審答辯（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1606號，已結案）費用共110,000元，其中刑事二審答辯之50,000元已匯款，尚餘民事一審答辯之60,000元迄今未付。
　㈢第3案：被告曾與原告約定，告發偽證罪（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111年度偵字第33138號，已結案）、自訴妨害名譽（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自字第23號）、提起民事訴訟（臺灣臺中地方法院111年度訴字第2286號）3件案件委任費用共150,000元。被告先匯款自訴妨害名譽、提起民事訴訟之兩筆共100,000元，並將剩餘告發偽證罪之50,000元匯入不屬於原告之帳戶)，以此矇騙原告其等已匯款，是其等尚餘告發偽證罪之50,000元迄今未付。
　㈣第4案：原告曾代理被告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053號案件（已結案）。雖原被告未約定委任酬金，惟本件原告代理期間内出具訴訟文書計8份，往返臺中與高雄開庭計5次，原告謹依前述法條，請求被告給付律師酬金80,000元，應有理由。
　㈤第5案：被告曾與原告約定，民事二審（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上易字第156號）律師酬金為60,000元，此件被告僅經由其夫匯款裁判費16,350元，律師酬金60,000元部分迄今未付。
　㈥綜上，被告共積欠原告律師委任報酬275,000(計算式：25,000+50,000+60,000+60,000+80,000)元，爰依民法第547條規定請求本件。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27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三、被告則以：㈠第1案：中高分院111上易469案之尾款25,000元，被告賴峯圻於111年8月30日當天提領20,000元加上自己身上5,000元，以現金交付給原告結清。㈡第2案：他就先在臺中地院111訴1606案之款項已於111年7月2日當天提領現金20,000元，並以現金10,000元及轉帳50,000元結清。㈢第3案：臺中地檢111偵33138案，經被告兩人查詢，此匯款紀錄為被告趙綵柔誤以為為匯入原告之玉山銀行帳戶，實則為被告賴峯圻於111年6月15日匯入50,000元至被告趙綵柔之玉山銀行帳戶，預備給付原告律師費使用，並於同年7月10日已由被告趙綵柔相同之玉山銀行帳戶轉帳律師費給原告。㈣第4案、第5案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1053號案件80,000元酬金以及該案二審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0年度上易字第156號60,000元酬金，兩造就系爭案件委任報酬之約定為「成功報酬之契約」，系爭委任契約已明文約定「…若因和（調）解或法院判決委任人勝訴，該和（調）解金額或法院判決賠償金額之40%應提成為律師後酬金」之内容，訴訟程序已終結，此時確實並無勝訴賠償金額，且綜觀整個契約全文也沒有明確約定律師酬金，原告自無從依系爭委任契約關係請求報酬。高雄地方法院109訴字第1053案件，當初委任合約為後酬制，且一審敗訴，而二審高雄高分院110上易156案初期因原告表現不佳，後改委任明永大揚的黃俊華律師及陳俐瑩律師，原告說不願意沾兩位律師的光，自行要求解除委任（事證二），故該筆一審費用80,000元及二審費用60,000元之請求實屬無理，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若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免予假執行。
三、本院判斷：
　㈠按稱委任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委託他方處理事務，他方允為處理之契約。報酬縱未約定，如依習慣或依委任事務之性質，應給與報酬者，受任人得請求報酬。民法第528條、第547條分別定有明文。次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
　㈡原告主張與被告就前開案件有委任關係及第1案至第3案約定之報酬等情，有原告提出之兩造間LINE群組對話内容擷圖（25,000元部分）、原告與被告趙綵柔間Line對話擷圖(60,000元部分）、原告與被告趙綵柔間Line對話擷圖（50,000元部分）、原告與被告趙綵柔間Line對話擷圖（60,000元部分），並為被告所不爭執，此部分之主張堪信為真。原告主張被告有275,000元之律師酬金尚未給付，則為被告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
　㈡關於第1案之25,000元，被告固於111年8月30有提領現金20,000元，惟就被告有將該提領之20,000元及身上原有現金5,000元給付予被告之情節，則未據被告提出證明，且於本件兩造所提出之LINE對話擷圖亦未有此部分之相關訊息，難認被告之抗辯有理由。
　㈢關於第2案之60,000元，被告賴峯圻確有於111年7月2號自其申設之台北富邦商業銀行（帳號詳卷）跨行轉帳50,000元至原告申設之玉山商業銀行（帳號詳卷）帳戶內，有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交易明細影本在卷可按（本院卷一第564頁），是被告抗辯第2案之60,000元中之50,000元已經給付予原告，洵屬有據，至於被告抗辯於同日提領現金20,000元，將其中10,000元之現金交付予原告，則未據被告提出已給付之證明，被告此部分之抗辯，難認有據。
　㈢關於第3案之50,000元，已由被告趙綵柔於111年7月10日自其申設之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詳卷）轉帳至原告申設之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詳卷），有被告趙綵柔申設之玉山商業銀行帳戶（帳號詳卷）交易明細影本在卷可按（本院卷一第566至568頁），是被告此部分之抗辯，洵屬有據。
　㈣關於第4案之80,000元，兩造就酬金部分確實約定「律師【後酬金】…若因和（調）解或法院判決委任人勝訴，該和（調）解金額或法院判決賠償金額之40%應提成為律師後酬金…。」之內容，有委任案件暨報價請款單影本在卷可案（本院卷一第552至558頁），而第4案經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於110年5月11日判決「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有該判決電腦列印本在卷可按（本院卷一第159至169頁），則該案既未勝訴，依前開約定，被告抗辯原告不得請求此部分之酬金，洵屬有據。
　㈤關於第5案之60,000元，查原告於111年2月17日22時14分傳送「黃律師贏，我退費」之訊息予被告賴峯圻，有LINE對話截圖在卷可按（本院卷一第117頁），而被告趙綵柔於該案其中之一位訴訟代理人為黃俊華律師，該案經臺灣高等法院高雄分院112年8月8日判決被告趙綵柔勝訴等情，有該案判決影本在卷可按（本院卷一第121至153頁）被告抗辯原告不得請求此部分之酬金，洵屬有據。
　㈥綜上，本件原告可請求之律師酬金為第1案之25,000元及第2案其中之10,000元，共計35,000元。
四、從而，原告依委任契約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35,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7月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係依民事訴訟法第427條第1項適用簡易訴訟程序所為被告部分敗訴之判決，就被告敗訴部分，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然此屬促使法院依職權發動假執行之宣告，法院毋庸另為准駁之判決。並依被告聲請諭知被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併此敘明。　
七、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79條、第389條第1項第3款、第 392條第2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臺中簡易庭
　　　　　　　　　　　　　　　法　官　林秀菊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31　　日
　　　　　　　　　　　　　　　書記官　陳靖騰



